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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保政策的推動，有賴健全的主政機關與法制為依據，回顧「行政院環境保

護署組織條例」制定過程，始於 76 年 6 月 11 日行政院函送「行政院環境保護署

組織法」草案請立法院審議，後經立法院三讀，旋於 76 年 7 月 29 日由總統公布

「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組織條例」，至 76 年 8 月 22 日行政院環境保護署正式成立，

行政院衛生署環境保護局即走入歷史。 

環保署成立之初，職掌之法律，僅有下列 6 項： 

（一）飲用水管理條例 
（二）水污染防治法 
（三）廢棄物清理法 
（四）空氣污染防制法 
（五）噪音管制法 
（六）毒性化學物質管理法。 

環保署本於其法定職權或基於法律授權訂定之命令亦不完備，僅有以下 16

項： 

（一）環境清潔獎勵辦法 
（二）水污染防治法施行細則 
（三）空氣污染防制法施行細則 
（四）交通工具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
（五）汽車排放空氣污染物檢驗及處理辦法 
（六）民營廢棄物清除處理機構專業技術人員資格準則 
（七）交通工具排放空氣污染物罰鍰標準 
（八）軍事機關所屬單位空氣污染管制實施辦法 
（九）環境衛生用藥管理辦法 
（十）噪音管制法施行細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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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一）水體分類及水質標準 
（十二）交通工具及公私場所排煙目測判煙人員訓練辦法 
（十三）事業廢水管理辦法 
（十四）放流水標準 
（十五）公共場所禁菸辦法 
（十六）民用航空器噪音管制辦法 

可知法規數量明顯不足，且因執行環保人力及環境背景資料欠缺等考量，中

央主管機關常明文授權地方主管機關自行訂定相關法規，如：空氣污染防制法，

對於各級防制區內空氣污染物之排放標準，均明定由省（市）主管機關視其實際

情況擬定，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，北、高兩直轄市及臺灣省報核定後公告其

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即是一例。 

由於環保署成立當時，部分重要環境法律尚未完成立法，行政院乃暫以綱領

或方案作為施政之指導，此屬於法律、法規命令、職權命令、行政規則之外的權

宜措施，例如：行政院於 74 年 10 月 17 日核備「加強推動環境影響評估方案」，

明確揭示：「選定重大經建工程及開發計畫，示範辦理環境影響評估，使各主管

機關於計畫審核過程中，兼顧保育與開發，預防公害及環境破壞，確實維護國民

生活環境」之施政目標。 

自環保署成立以後，即積極推動環境保護法規之建制，將環境保護法律之重

要立法原則，如：污染者付費原則、許可申報制度、總量管制制度、環境影響評

估原則、協商原則、環境公益原則及民眾參與原則等，經由立法程序予以落實，

成為具拘束力條文之法律，作為環保署依法行政之準據。 

在歷任署長之指導、朝野共識暨環保署各業務單位及法規委員會全體同仁之

共同努力，使得環境保護法規建制之推動，得以突破瓶頸、燦然大備。環保署職

掌之環境保護法律暨法規之規劃建制，可分為基本、組織、預防、管制及救濟等

五大類，已完成立法之法律，共計 16 項，已完成之法規命令共 214 項。茲臚列

各類環境保護法律簡要說明如下： 

（一）基本類 

為提昇環境品質，增進國民褔祉，維護環境資源，追求永續發展，特就

環境保護理念與我國基本環境保護政策，爰制定「環境基本法」，以為全國各

級政府、事業及國民共同推動環境保護之依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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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組織類 

有關環保署行政組織類之法律，計有：「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組織條例」、「行

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組織條例」及「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人員

訓練所組織條例」等 3 項。 

（三）預防類 

環境保護之理念，應由消極之事後補救、管制，轉為積極之事前預防，

遂有「環境影響評估法」之制定，明定於擬定開發計畫時，先就該開發行為

可能對環境造成影響之程度及範圍，事前加以調查、預測、分析及評定，藉

由公開說明及民眾參與之方式，提出綜合環境管理計畫，以落實預防開發行

為對環境造成不良影響，俾維護國民生活環境之品質。該法與其授權訂定之

8 項法規命令，建構完整的環境影響評估體系。 

（四）管制類 

在環境保護法規之體系中，管制類環境保護法規占極大之比例，舉凡各

種環境政策的落實，各項污染標準的訂定、執行，均有賴完整健全之管制類

環保法規，進而建構健全的行政管制法令體系，茲分述如下：  

1. 水污染防治法 

明定污染源管制對象、建立事先審查水污染防治措施之制度、建立

排放許可制度、申報制度、防止事業規避管制措施、明定建築物污水處

理設施及檢驗測定機構之管理等，以達水污染防治之立法目的。至於依

水污法授權訂定之各項法規命令共計 18 項。 

2. 空氣污染防制法 

分別針對空氣品質維護、空氣污染管制、交通工具排放管制等方

向，以劃定防制區、確立污染者付費原則、並對重大污染源強制應先取

得許可證、設置與主管機關連線自動監測設施、嚴格落實清潔燃料政策

之燃料管制規定，以達防制空氣污染之立法目的。至於依空污法授權訂

定之各項法規命令更多達 72 項。 

3. 廢棄物清理法 

除明定一般廢棄物及事業廢棄物之清理外，成立資源回收管理基

金，專責辦理應回收廢棄物之回收、清除、處理；並增訂違反廢棄物清

理法規定因而致人於死者、致危害人體健康導致疾病者、或任意棄置事

業廢棄物等行政刑罰規定，以達有效清除、處理廢棄物，改善環境衛生

之立法目的。至於依廢清法授權訂定之各項法規命令共計 35 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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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噪音管制法 

根據刻正於立法院審議中「噪音管制法」修正草案，修正重要規定

如下：對於稽查發現超過噪音管制標準者，須經限期改善，屆期仍未符

合標準者，方可處罰之缺失，採直接處罰規定，以產生嚇阻作用確實改

善噪音源，並因應民眾環保意識提昇，對居家環境安寧需求日增之實際

需要，全盤檢討修正。至於依噪音管制法授權訂定之各項法規命令共計

12 項。 

5. 飲用水管理條例 

界定飲用水之種類及其來源、劃定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、訂定水

源水質標準、確保飲用水安全，以達確保飲用水水源水質，提昇公眾飲

用水品質，維護國民健康之立法目的。至於依飲用水管理條例授權訂定

之各項法規命令共計 8 項。 

6. 毒性化學物質管理法 

由於化學物質種類繁多，暴露風險差距極大，現行毒管法規範對象

為有較高暴露風險之工、商業用途毒性化學物質，依毒性化學物質之健

康風險及使用所造成環境、生態衝擊特性予以分類管理。至於依毒管法

授權訂定之各項法規命令共計 10 項。 

7. 環境用藥管理法 

明定環境用藥管理制度，將環境用藥依性質及用途分級管理，並對

環境用藥製造業、販賣業、病媒防治業為製造、加工、輸出入、販賣、

使用等行為分別管制，建構公平合理的環境用藥管制制度。至於依環藥

法授權訂定之各項法規命令共計 19 項。 

8. 資源回收再利用法 

先進國家之廢棄物清理政策已紛紛調整擴大管理領域，由單純之廢

棄物清理走向兼顧分類回收、減量及資源再利用之綜合性廢棄物管理，

爰參酌制定「資源回收再利用法」。至於依資再法授權訂定之各項法規

命令共計 8 項。 

9.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 

因污染物經由各種途徑進入土壤而導致土壤與地下水污染事件層

出不窮，促使國人警覺到土壤污染之累積性、延時性及隱晦性。爰制定

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」，該法曾修正一次。至於依土水法授權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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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之各項法規命令共計 11 項。 

10. 海洋污染防治法 

我國沿海濕地迭遭海岸開發之破壞，而廢（污）水放流或海拋等，

均使我國海洋生態與環境每下愈況，為妥善、監督或執行海洋污染防治

事項，爰制定「海洋污染防治法」，用達防治海洋污染之立法目的。至

於依海污法授權訂定之各項法規命令共計 11 項。 

（五）救濟類 

民國 70 年間國內公害問題引起之糾紛，時有所聞，尤其以工業公害所引

發之糾紛事件，爭議更為劇烈，甚至造成脫序現象，亟待謀求紓解，爰制定

「公害糾紛處理法」該法明定立法宗旨為公正、迅速、有效處理公害糾紛，

為環境保護法規體系中，唯一救濟類程序法。至於依公糾法授權訂定之各項

法規命令共計 5 項。 

環境保護工作與國人日常生活息息相關；環保業務的推展，不但要顧及

在地區域性需求，更要具國際性的視野及長遠宏觀的格局，展望未來環保法

規之建制，環保署尚有以下 4 項法律案，亟待研擬推動： 

1. 溫室氣體減量法：我國身為地球村成員，亟願依據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

公約與京都議定書之精神，承擔共同但差異的責任，以成本有效及最

低成本防制氣候變遷，追求永續發展。多年以來雖亦針對全球共同議

題推動各項因應措施，積極規劃溫室氣體減量推動方案，召開各項因

應會議，但終究無法源依據，難以施展推動所需之公權力，爰乃積極

研擬「溫室氣體減量法」草案，作為推動溫室氣體減量之法源依據，

以落實依法行政。 

2. 廢棄資源管理法：「資源回收再利用法」於 91 年公布後，鑑於廢棄物與

再生資源間定義區分不明確，且「廢棄物預防與減量、回收再利用及

最終廢棄處理」屬於連續不可完全割裂之過程；為避免就同一事項重

複立法或為矛盾立法之情況，環保署規劃檢討採兩法合併立法之方向

研修，制定「廢棄資源管理法」，屆時將同時廢止「廢棄物清理法」及

「資源回收再利用法」。 

3. 環境教育法：長期深入推動環境教育，有助於引導我們及下一代體認安

身立命自然環境的可貴，培養知性成熟的環境倫理，環境教育將是解

決我國環境問題不可或缺的重要策略及工具，亟需制定「環境教育法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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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環境損害賠償與補償法：為落實「環境基本法」第 33 條第 2 項規定：「中

央政府應建立環境相關之緊急應變、損害賠償、補償及救濟制度。」

環保署研擬採無過失責任（危險責任）之特別立法方式，仿德國立法

例制定「環境損害與補償法」，明定因一定設施造成環境影響所致他人

生命、身體或健康或物之損害者，其設施經營者須就因此所生損害負

損害賠償責任，設施經營者須提出損害預防保證金或投保責任保險，

確保其損害賠償之履行。 

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三項明文揭櫫「經濟及科學技術發展，應與環境

及生態保護兼籌並顧。」值此國人對於環境保護政策取向及污染防治工作普遍關

切之際，為使國人由環境意識覺醒層次，提昇至正確之環境保護認知層次，進而

達成環境保護人人有責之全民共識，環境保護法規之周延訂定以利執行，允為現

代法治國家不可或缺之施政重要工具，而為落實環保政策與施政目標，尤需賴環

保法規之切實執行，國人必先有此體認，並均能奉行無違，才能對我國環境維護

與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，並朝環保先進國家之林邁進。 

※法規係指具有法律授權且其名稱符合中央法規標準法規定者，本文中法規數量

統計至 96 年 3 月 29 日。 


